
 

  法学所导航 | 出版刊物 | 法学教育 | 法治时空 

 文章检索：     

最新作品 | 阅读欣赏 | 环球法苑 | 科研项目 

法学数据库 | 法律服务 | 网站导航 | 投稿热线 | 联系我们 

  

  

 更多▲ 

 特聘导师 

法学所导航 

走进法学所

机构设置

《法学研究》

《环球法律评论》

科研项目

系列丛书

最新著作

法学图书馆

研究中心

法学系

博士后流动站

学友之家

考分查询

专题研究 

五四宪法和全国人大五十周

年纪念专栏 

最新宪法修正案学习与思考 

公法研究 

电信市场竞争政策 

证券投资基金法 

法律与非典论坛 

 您的位置：首页 >> 阅读文章  

    

使用大字体察看本文 

阅读次数：1686    

道德的冲突与法律的尺度 

程计山

    发生在广西的“一夫同日娶两妻”的事件，显然这是在挑战我国的一夫一妻制度。但如何对待这件事

情？由于现有的法律对此问题是否能够予以制裁引发了争论，以至于导致了修改现有法律的观点。但如果

要修改法律的话，在未来的法律之中如何规定、规定由哪种国家机关对此进行制裁？怎样修改法律才能通

过对此现象的制裁并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呢？和现在的包二奶现象一样，法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防止挑战

一夫一妻制度的现象才是合理的呢？ 

     

    一般而言，道德的低线系构成法律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但在某些方面，道德的冲突系构成法律的又一

原因。比如在爱情与婚姻上，一个人爱上两个人，或者两个人同时爱上一个人，从感情的角度来考虑，与

道德并不矛盾，比如蔡锷将军与小奉仙的爱情故事，并没有人认为其是不道德的；但从爱情的排他性而

言，爱情的排他性被破坏后，往往会伤害到另一个人的感情，因此从保护被爱情的排他性而受到伤害了的

人的角度而言，同时爱上两个人或者多个人又是不道德的。因此上，道德的底线系婚姻法律关系的一道底

线的原因；而道德的冲突系形成婚姻法中一夫一妻制度其中的又一个原因，既为了婚姻中的任何一方都不

受到第三者的插足而受到侵害，从而在法律中规定了一夫一妻制为婚姻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 

    

    从对幸福的追求与感受方面而言，法治社会与人治社会的最大区别应在于：法治社会，对幸福的追求

与感受表现为多样化，即与对幸福的感受系个人的权利，并且对幸福的追求与感受在不妨碍社会的公众利

益与他人的利益时，社会就不应干预，从而形成了人的自由与个性的张扬；人治社会，对幸福的追求与感

受表现为单一化，即人为地为他人规定出幸福的标准，并且由于人为地为他人规定的幸福的标准系以多数

人的标准为标准的，因此往往不惜以社会的强制力将这种标准强加于每一个人。因此，孔子的“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是绝对正确的；反言之，“己之所欲，施于之人”在人治社会所要追求的社会秩序的理念

是合理的，却是和法治社会所要追求的个性的自由的理念背道而驰的，但由于我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

人们往往认为己之欲为最好之欲，因此认为己之欲能够施之于人——希望能够将己之所欲施之于人，从而

造成了个人的的自由牺牲与个性的毁灭。那么说，从道德的冲突系形成婚姻法一夫一妻这一基本原则的原

因来看，一夫一妻制度由于是为了确保合法夫妻间的感情不被爱情的排他性被破坏而受到伤害而考虑的。

但是对于一日娶两妻这种现象来看，由于两个“妻子”均系自愿地嫁给一个男人的，因此并不存在伤害他

人感情的问题；并且，以社会上多数人对幸福的感受而言，这是不幸福的；但她们自愿地嫁给一个男人，

说明她们二人都认为这个男人是值得爱的，并且同时嫁给他是幸福的，因此上讲，对于这种挑战一夫二妻

制的现象，并没有侵犯到社会的公众的利益与侵犯到他人的权利，虽然从社会一般应有的伦理标准来看是

不道德的，但法律是不应过多地予以干扰的。 

    

    同时，虽然这种一夫日娶二妻的现象是违反现行婚姻法一夫一妻这一基本原则的，但婚姻法虽系规范

人身权利的法律，其作为民法的一个部门法，其民法的本质属性和其他民法并不矛盾。民法的一个重要特

点在于：违法的民事行为不受法律保护，但这并不当然地说违法的民事行为是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行为；

由于民法系自愿法，因此上违法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后，只有权利人主张权利后，其违法行为才成为

对权利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是应当受到制裁的行为。不以权利人的主张直接由国家机关予以制裁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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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法律的明确授权，以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那么从这个角度考虑，一夫日娶二妻的现象，虽然是不符合

一般意义下道德规范的，但从法律上讲，只是由于他们的婚姻未登记，缺少合法婚姻的实质要件并且违反

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他们的婚姻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并且对于这种现象，法律并没有明确授权国家权力

予以制裁，因此国家权力不应介入此事。并且在实际上，法律无论如何修改，法律对于这种现象也往往会

显得仓白无力；因为虽然法律的修改可以防止这种公开地挑战一夫一妻制的现象，但对于不公开地用此种

方式挑战一夫一妻制的现象法律是无法防止的，比如他（她）们三人不举行仪式就同居、生活在一起，法

律如何调整呢？ 

    

    现在的包二奶的情况和此类似。新的婚姻法从保护妇女合法权利的角度对此予以了一定的规范，刑法

也以重婚罪的刑事制裁防止此项事情的发生。由于刑法中的重婚罪系自诉与公诉并行的案件。刑事自诉案

件，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及诉讼程序上，更接近于民事诉讼案件，比如受害人享有诉权，当事人之间

可以自行和解、原告具有举证责任、可以适用调解等等；因此上我认为，刑事自诉案件系以民事诉讼的程

序解决被告人是否受到刑事制裁为标的的解决当事人纠纷、一种介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之间的特殊程

序。既将是否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的权利、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赋予了认为自己权利受到了侵害的当

事人。如上所述，从自诉案件而言，对于包二奶的行为，只有受到伤害的人主张权力后，国家机关才能介

入此事。从刑事立法的目的而言，我认为设置此罪的目的应当是对于受害者的慰籍与保护；但同时还应当

看到，人的权利的多面性，既受害者的权利是多方面的，在重婚罪中，当受害者受到了重婚的侵害后，之

所以当事人不愿意选择追究侵害方的刑事责任，是因为追究了侵害人的刑事责任后，受害方的其他方面的

可能是更大的权利受到影响，比如说对方的重婚行为对于受害方而言尚不足于影响到夫妻之间的感情，或

者说为了子女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成长环境，或者说受害方为了物质方面的权利而不愿意追究侵害方刑事

责任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当尊重受害方对于自己各种权利的自由选择。因此，我认为刑法中将重

婚置仅仅设置为自诉案件更为合理。否则，如果法律允许国家权力对于重婚罪过多地主动介入而不考虑受

害方的意愿，暂且不去考虑以现有的执（司）法成本的承受能力而言极有可能使法律变成一纸空文从而影

响到法律的信用，从其能够达到的效果而言很有可能使得受害方的其他方面的更大权利受到侵害，从而使

刑法失去了保护受害人权利的作用。所以我认为从某种方面说，法律对于“包二奶”这种现象往往是无奈

的。 

    

    虽然违反一夫一妻这一基本原则的现象是丑恶的社会现象，会造成社会秩序一定程度的混乱；但法治

社会同时系一个理性的社会。这种理性就表现在：多数人出于对法律的信仰从而形成自觉遵守法律的思想

基础，而制定出的法律能够实施系维护法律的信用、培养人们自觉遵守法律的基础。因此上，人们在制定

法律的时候，除了考虑制定法律的合理性之外，还应当考虑法律的可行性，从而能够保证法律能够实施。

从这个意义上讲，暂且不去考虑以国家权力过多地介入包二奶等等婚姻法律关系上的合理性，仅仅从可行

性上考虑。应当清醒地看到的是，现在社会治安环境还不太好，恶劣刑事案件频繁发生，在这种社会环境

之下，现有的司法成本已经显得不够。由此可以试想一下，在恶性刑事案件都得不到及时侦破的情况之

下，如果再修改法律，将国家权力对于婚姻关系过多地予以介入，现有的司法成本能够承受得了吗？可以

试想一下，如果法律规定了由公安机关对于包二奶的事情予以查处，在抢劫、杀人等严重影响到人们平安

生活的案件得不到侦破的情况下，警察满大街去找二奶将会是一件什么样的情景。如果现有的司法成本承

受不起的话，必然会使得法律得不到实施；这时，尽管法律是十分完美的，但由于得不到实施却仅仅成为

了纸上的法律。而纸上的法律即便是再完善，却会破坏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从而破坏法治社会所赖于存

在的基础——对于法律的信仰。 

    

    婚姻更多地表现为道德应调整的范畴，由于法律对于婚姻家庭调整的局限性表现为法律在这一领域在

有些情况下是无奈的，法律应当把握其在调整婚姻家庭中应有的尺度；法律不应当过多地介入此事，相反

地如果法律过于强调对于违规者的制裁，虽然会对于违反一夫一妻制的人予以制裁，但现实中这种制裁措

施并不能够有效地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如果法律不能很好的把握住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方面的尺度，反

而不仅会更多地侵犯人的个性与自由，并且如果不能够尊重受害方的意愿，也不利于实现法律保护弱者、

保护受害人的立法目的。因此法律应当多从保护受害人的权利考虑，而不应过多地从制裁方面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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